乐山师范学院专业负责人选拔与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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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是本科教学的基础工作，专业建设水平决定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竞争力。专业负责人是专业建设的关键之一。为做好我校专业负责人的选拔、管理与建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条件
（一）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
（二）从事本专业高校教学工作3年以上,热心于专业建设，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团队精神、服务意识，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在职专任教师。
（三）在本专业领域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熟悉本学科、专业国内外的最新理论发展与技术进步动态，对本专业的教学工作有较深入的研究，熟悉本专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能够把握专业发展方向。
（四）教学、科研业绩显著。在公开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论文（含专著），主持一定数量的课题与质量工程项目（含教学名师），其中教育教学类成果占有一定比例。

（五）申报人年龄应满足至少完成一个任期（3年）的条件。
二、选拔办法
（一）选拔名额与时间：每年选拔一次，每个本科专业只选拔一个专业负责人，直至满额为止。
（二）选拔原则：德才兼备、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宁缺勿滥。
（三）选拔程序：按照“民主推荐、学院审定、学校备案”的程序进行。
三、基本职责
专业负责人要在学院领导下，负责专业建设。基本职责是负责本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具体职责如下：

（一）负责本专业的规划、建设和改革，制定并组织实施专业建设规划。

（二）组织制定或修订本专业的培养方案，审核本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大纲等。

（三）协助组织本专业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的计划制定和实施工作。

（四）组织开展专业教学研究与改革，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五）制定专业师资队伍培养计划，协助落实师资队伍建设措施,参与相应专业人才引进的考核。
（六）负责本专业学生的入学专业教育、选课总体指导、考研咨询、就业教育与指导。

（七）及时向学校、学院反映专业的有关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八）提出专业建设经费预算，重点专业负责人是该专业建设经费的责任人。

（九）完成学校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其它工作。

四、考核与管理

（一）专业负责人任期为三年，实行动态管理，可以连任。由于专业负责人工作变动等原因不能再继续担任的，学院要依据条件及时推荐增补人选,并报教务处备案.
（二）专业负责人的日常工作管理由学院负责，每年度考核一次，具体考核细则由学院制定，考核工作由学院与教务处共同完成。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资格。
（三）学校根据专业建设成绩状况和负责人考核结果，从专业建设经费中划拨支持和奖励经费。基本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

（四）对确定为专业负责人的教师，学院应在学历提高、职称评聘、科研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对考核合格的，学院应根据专业负责人的实际工作情况给予一定工作补贴。

五、关于公共基础课程（群）负责人
公共基础课程（群）参照专业负责人选拔与管理办法进行负责人选拔与管理。公共外语、公共教师教育课程、公共计算机、公共体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按每人每年3000元基本标准划拨，大学数学、大学语文等按每人每年1500元基本标准划拨。

六、专业负责人队伍建设

人事部门和各学院应将专业负责人（含公共基础课程（群）负责人）的引进与培养纳入师资工作计划中，加快专业负责人队伍的建设。三年后，争取每个专业（含公共基础课程（群））有一个合适的专业负责人。

七、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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